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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经社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A．决议

决议 63/1 

阿拉木图宣言：纪念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成立六十周年
2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通过以下宣言： 

阿拉木图宣言 

1. 我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的成员和准成员，于 2007 年 5 月 17-23

日聚首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经社会第六十

三届会议。 

2. 我们认识到本届会议是经社会首次

在中亚举行的年会，今年正值经社会成立六十周

年，具有历史意义。 

3. 我们庆祝这段横跨六十年的岁月，其

间，经社会成员从 1947 年的 10 个增加到今天的

62 个，覆盖的区域是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家

园，具有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丰富多彩多种多样

的特征。 

4. 值此之际，我们深深感谢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阿拉木图主办经社会第六

十三届会议，并对阿拉木图市政当局的善良友好

和热情款待深表谢意。 

5. 我们知道第六十三届会议将是金学

洙先生以执行秘书的身份出席的 后一届年会，

因此我们想利用这一机会赞扬执行秘书对于改

革和振兴亚太经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高瞻远瞩和

充满活力的领导能力。 

6. 我们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为

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的结构改革与恢

复活力采取进一步措施的 1998 年 7 月 31 日第

1998/46 号决议，其中确认各区域委员会作为联

                                                 
25  见上文第 183-247 段。 

合国的区域前哨阵地，履行制订规范、传播和分

析职能，并提供一个重要论坛，以便就全球问题

阐述区域观点，并在其各自区域建立共识。 

7.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26
 和《2005

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
27
， 我们重申决心加强联

合国的权威和效率，并提高其在当今社会经济迅

猛发展的年代有效处理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的

能力。 

8. 我们还回顾在经社会的诞生地中国

上海通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上海宣

言》”
28
，其中概要介绍了经社会在扶贫、驾驭

全球化和处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方面的整体构

想。 

9. 重申经社会在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合

作以及援助成员和准成员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的重要作用，我们承诺支持经社会作为联合

国系统设在本区域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

中心的授权职能。 

10. 我们确信，经社会的地位十分有利于

通过加强与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合作组

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太平洋岛屿论坛、南亚区

域合作联盟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次区域组

织的联系，扩大区域合作范围。 

11. 虽然本区域拥有世界上 充满活力

的一些经济体，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国家间和国

家内不断扩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决心加强南南合

作，因为它为共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提供了可行的机会。 

12. 认识到中亚国家发展面临的特殊挑

战，所有中亚国家都是内陆国，需要使其经济多

样化，并挖掘其作为亚洲和欧洲大陆运输枢纽的

                                                 
26 见联大 2000 年 9 月 8日第 55/2 号决议。 
27 见联大 2005 年 9 月 18 日第 60/1 号决议。 
28 经社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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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我们决心通过加强《联合国中亚经济体特

别方案》加速推动中亚融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

济。 

13. 我们决心打造一个亚－太世纪，在这

样一个时代，贫困将被消除，每个女子和男子都

拥有平等机会，过上健康、和平和富有生产力的

生活。 

14. 为此，我们决心支持经社会努力振兴

自己，实现我们的亚太世纪的远景计划。 

15. 因此，我们要求执行秘书振兴经社会

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作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密切合作，确定并倡导创新做法，以处理可持续

发展问题，并协调全区域范围的政策对话，以便

更有效地应对本区域不断变化的需求。 

16. 我们也要求执行秘书加强经社会在

推动南南合作方面的领导作用，以此作为加强本

区域发展援助的主要手段。 

17. 我们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提高经社

会的知名度，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其作为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具有独特代表性的机构在政策倡导和

建立共识方面的作用。 

18. 值此历史性时刻，我们承诺继续大力

支持经社会在推动区域合作，打造亚太世纪以及

根据我们的人类共性开创共同未来方面发挥领

导作用。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5 月 23 日 

 
决议 63/2 

确认金学洙先生作为经社会执行秘书 

所作出的贡献和杰出服务
29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了解到经社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将是金学洙

先生以执行秘书身份出席的 后一届年会； 

 确认金先生作为经社会秘书处首脑所作出

的贡献和杰出服务； 

                                                 
29  见上文第 343 段。 

 赞赏地注意到金先生为经社会工作带来的

改进，尤其是在振兴会议结构、方案结构和秘书

处结构方面； 

 确认金学洙先生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和次区

域合作和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间的融合，以及为

推动区域间合作所提供的支持； 

 又确认他为在区域一级加强联合国系统成

员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 

进一步确认他为加强与多种发展实体的战

略伙伴关系以应对新出现的区域发展挑战所作

的努力， 

1. 谨对他在担任执行秘书的岁月里为秘

书处工作作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 

2. 感谢他发挥领导作用，使秘书处在为经

社会这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具有成员普遍性的、

独特的政府间论坛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提高了知

名度； 

3. 向联合国秘书长转达其对金先生为支

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社会经济进步所提供的

服务的深切感谢； 

4. 衷心祝愿他在今后的岁月里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5 月 23 日 

 

决议 63/3 

审议经社会会议结构3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关于经社会会议结构的 1974 年 4 月 5
日第 143(XXX )号决议、1980 年 3 月 29 日第

210(XXXVI)号决议，1987年 4月 30第 262(XLIII)
号决议，1991 年 4 月 10 日第 47/3 号决议，1992
年 4 月 23 日第 48/2 号决议，1995 年 5 月 1 日第

51/3 号决议，1996 年 4 月 24 日第 52/1 号决议以

及 1997 年 4 月 30 日第 53/1 号决议， 

                                                 
30  见上文第 272-276 段。 


